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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79

股票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3-057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

资券。 2023年8月18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注册并签发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3］SCP357号）（详见2023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注册后的首期（为2023年度的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发行额为5亿

元人民币，票面利率为2.60%，期限为180天，主承销商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3-147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1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回购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3-05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3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112,3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成交的最高价为47.01元/股，最低价为41.0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24,662,597.16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方案，积极推进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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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份及

1-11

月主要生产数

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1月份，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07.2万标准箱，同比

增长1.7%；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4,674.3万吨，同比下降0.6%。2023年1-11月，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

184.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7%；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50,613.3万吨，同比增长3.0%。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3年11月份及1-11月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 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3－06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精算师任职资格获金融监管

总局核准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23年8月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侯晋女士担任公司总精算师的议案》。

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监管总局” ）关于侯晋任职资格的批复。根据该批复，金

融监管总局已核准侯晋女士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的任职资格，上述任职自2023年11月28日起生效。

侯晋女士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23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裁及总精算师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801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 公告编号：

2023-033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工作安排，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聘任汪晓琼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汪晓琼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

汪晓琼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7一87773898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426号华新大厦B座

原证券事务代表王璐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附件：汪晓琼女士简历

汪晓琼，女，1983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2005年参加工作并加入公司，先后担任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翻译经理、高级经理、投资者关系管理高级经理、投资者关系与市值管理专业助理副总

监，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证券部副部长。

截至目前，汪晓琼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

2023-79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11月30日，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

届五十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27日以书面方式发送。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9人。 会议通知、议案及相关资料已按照规定的时间与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本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会议对以下议案做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订〈战略管控办法〉的议案》

为满足战略管控工作的需要，同意公司新制订《战略管控办法》，同时废止《特发信息战略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制订的《战略管控办法》于同日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2-068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签订了《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

议（2022-2024年度）》，明确了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即鞍钢集团向公司提供原材料、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商标及专利

的使用、租赁等；公司销售给鞍钢集团产品、辅助材料、能源动力、备品备件、废旧物资、提供办公用房等。

公司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钒钛股份）签订了《原材料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明确

了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即钒钛股份向公司提供合金等原材料。

公司以2023年1-10月份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和2024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等有关数据为基础， 对2024年度

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了预计。预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上限为人民币3,

940,0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公告中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手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东晖先生、唐耀武先生对上述事项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鞍钢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1,493,000 1,018,755.17 1,401,540.48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750,000 551,905.04 652,634.84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30,000 25,833.96 28,954.3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30,000 23,138.75 28,954.33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30,000 28,227.69 5,829.20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50,600 40,178.68 43,764.17

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160,000 72,126.14 50,126.48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采购主要原材

料

市场化原则 5,000 3,756.36 54.16

小计 2,548,600 1,763,921.79 2,211,857.99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000 1.69 23,759.86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0,000 8,049.92 15,433.29

本溪钢铁（集团）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6,000 15,104.86 325.82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2,000 9,140.57 3,588.48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

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8,000 8,221.24 817.16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4,000 3,164.46 45,370.3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26,000 17,562.28 15,460.93

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500 936.08 -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11,500 8,766.86 1,076.52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采购辅助材料 市场化原则 4,000 4,416.68 5,540.91

小计 95,000 75,364.64 111,373.30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能源动力 市场化原则 60,000 57,630.00 77,911.05

小计 60,000 57,630.00 77,911.05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40,000 35,719.10 77,578.83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12,000 10,442.30 10,342.45

本溪钢铁（集团）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5,000 30,763.14 12,982.00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000 16.50 3,311.18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0,000 4,897.43 90,447.11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

化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20,000 9,236.36 10,458.42

北方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10,000 9,006.81 2,553.01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7,000 1,410.95 6,395.6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800 697.05 1,037.38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4,400 31,759.28 33,063.78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6,200 - -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12,000 11,116.68 3,684.09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6,000 5,176.05 7,287.30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接受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000 625.07 4,823.65

小计 249,400 150,866.72 263,964.83

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

北方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420,000 324,828.53 157,531.93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50,000 41,586.70 96,772.69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90,000 68,167.60 114,274.98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500 414.57 6,824.78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1,300 1,181.22 4,339.8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14,000 199.14 3,963.55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24,200 18,515.70 30,763.58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331,900 86,692.22 30,254.59

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14,500 13,270.39 9,258.71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30,000 27,446.41 -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2,600 845.44 -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化原则 4,000 420.17 5,739.38

小计 983,000 583,568.09 459,724.02

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700 83.51 637.57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提供支持性服

务

市场化原则 300 92.63 73.98

小计 4,000 176.14 711.55

合计 3,940,000 2,631,527.38 3,125,542.74

（三）2023年1-10月份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953,080.69 1,508,000 20.00% 63.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501,731.85 895,000 10.00% 56.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冶金渣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21,035.23 30,000 0.00% 7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22,482.10 60,000 0.00% 37.00% 2022-073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77.40 10,000 0.00% 1.00% 2022-073

鞍钢集团矿业弓长岭有限

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36,448.67 50,000 1.00% 73.00% 2022-073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25,661.54 30,000 1.00% 86.00% 2022-073

鞍钢废钢资源（鞍山）有

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66,311.48 130,000 1.00% 51.00% 2022-073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 10,000 0.00% 0.00% 2022-07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 4,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采购主要原

材料

2,672.61 - 0.00% 0.00% 2022-073

小计 1,629,501.57 2,727,000 60.00% 2022-073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1.54 2,000 0.00% 0.00% 2022-073

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12,080.32 20,000 0.00% 60.00% 2022-073

本钢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 20,000 0.00% 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7,318.11 12,000 0.00% 61.00% 2022-073

鞍钢实业集团冶金机械有

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850.98 1,500 0.00% 57.00% 2022-073

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 1,000 0.00% 0.00% 2022-073

德邻工业品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6,437.57 - 0.00% 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2,873.80 - 0.00% 0.00% 2022-073

鞍山钢铁冶金炉材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1,532.30 - 0.00% 0.00% 2022-073

本溪东风湖钢铁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1,042.76 -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采购辅助材

料

2,975.38 550 0.00% 541.00% 2022-073

小计 35,112.76 57,050 62.00% 2022-073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能源动

力

52,390.91 80,000 1.00% 65.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能源动

力

408.25 - 0.00% 0.00% 2022-073

小计 52,799.16 80,000 66.00% 2022-073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40,781.51 58,500 1.00% 70.00% 2022-073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9,493.00 10,000 0.00% 95.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41,698.18 10,000 1.00% 417.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15.00 5,000 0.00% 0.00% 2022-073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4,897.43 20,000 0.00% 24.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

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15,870.54 10,000 0.00% 159.00% 2022-073

鞍钢钢材加工配送（长

春）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1,3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2,3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10,106.07 5,500 0.00% 184.00% 2022-073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10,000 0.00% 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27,059.68 35,000 1.00% 77.00% 2022-073

辽宁恒泰重机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5,295.75 5,000 0.00% 106.00% 2022-073

北方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8,188.01 3,000 0.00% 273.00% 2022-073

辽宁冶金技师学院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1,000 0.00% 0.00% 2022-073

本溪新事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7,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4,705.50 23,000 0.00% 2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1,282.68 8,000 0.00% 16.00% 2022-073

鞍钢栗田（鞍山）水处理

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1,2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实业集团（鞍山）设

备运维有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 1,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接受支持性

服务

1,603.95 2,100 0.00% 76.00% 2022-073

小计 170,997.30 218,900 78.00% 2022-073

采购商品/

提供服务

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

有限公司

采购钢材产

品

- 16,000 0.00% 0.00% 2022-073

小计 - 16,000 0.00% 2022-073

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

北方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5,298.66 200,000 6.00% 148.00% 2022-073

德邻陆港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64,864.94 190,000 1.00% 34.00% 2022-073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536.00 180,000 0.00% 11.00% 2022-073

鞍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911.41 150,000 0.00% 8.00% 2022-073

浙江精睿钢材加工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 130,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10,000 0.00% 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62,172.31 80,000 1.00% 78.00% 2022-073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4,897.43 30,000 0.00% 16.00% 2022-073

鞍钢钢材配送（合肥）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 36,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钢材配送（武汉）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 30,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钢材加工配送（郑

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30,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绿色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12,063.99 25,000 0.00% 48.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冶金渣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8,519.71 15,000 0.00% 57.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5,023.25 10,000 0.00% 50.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商品 423.06 2,000 0.00% 21.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76.88 10,000 0.00% 4.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073.84 9,400 0.00% 11.00% 2022-073

鞍钢钢材加工配送（大

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8,000 0.00% 0.00% 2022-073

长春一汽鞍钢钢材加工配

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5,000 0.00% 0.00% 2022-073

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69.20 5,000 0.00% 31.00% 2022-07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181.04 5,000 0.00% 4.00% 2022-073

鞍钢钢材加工配送（长

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4,3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沈阳钢材加工配送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 3,000 0.00% 0.00% 2022-073

广州鞍钢钢材加工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 3,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34.76 2,700 0.00% 75.00% 2022-073

大连波罗勒钢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97.23 2,000 0.00% 65.00% 2022-073

攀中伊红金属制品（重

庆）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 1,000 0.00% 0.00% 2022-073

苏州隆本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 1,000 0.00% 0.00% 2022-073

天津鞍钢国际北方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24,951.28 - 1.00% 0.00% 2022-073

本溪北方铁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270.09 - 0.00% 0.00% 2022-073

本溪东风湖钢铁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521.21 -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销售商品 1,150.56 2,200 0.00% 52.00% 2022-073

小计 538,136.85 1,179,600 46.00% 2022-073

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提供支持性

服务

75.92 1,000 0.00% 8.00% 2022-073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支持性

服务

- 8,000 0.00% 0.00% 2022-073

鞍钢集团其他子公司

提供支持性

服务

84.20 - 0.00% 0.00% 2022-073

小计 160.12 9,000 2.00% 2022-073

合计 2,426,707.76 4,287,55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预估2023年11-12月仍需发生关联交易48.77亿元。2023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并未超过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上限。部分关

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额较预计数额差异较大，是由于实际运营过程中商品的价

格和交易量的变动影响，而原预计数据是预计的交易金额上限，因此存在差异

属于合理情况，不影响亦不损害非关联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3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2023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 部分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额较预计数额差异较大，是由于实

际运营过程中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动影响，而原预计数据是预计的交易金

额上限，因此存在差异属于合理情况，不影响亦不损害非关联股东和公司的利

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相关信息

1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三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000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承包境外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及境外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等。

住所：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 322�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254,535�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89,730

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4,550,47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7,420万元。

2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2,600,000万元

主营业务：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火力发电，工业、民用气

体，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等。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 12,731,4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6,987,

400�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930,50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04,600万元。

3

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铸造；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提供劳动力外包服 务；食品加工制作。

住所：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路 46�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 470,55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13,670�

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724,91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848�万元。

4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洋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总承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管理；其他土木工程建筑；消防工程；

建筑物拆除活动（不含爆破经营）；其他工程准备活动；金属批发；电工器材批发和进出口、通用

设备制造（指起重机）；机械、冶金、矿山、化工成套设备及备件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服务；通用、

专用设备批发和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等项目。

住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内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 849,77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87,253万

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03，94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874万元。

5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压延加工。

住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9,762,846.8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412,

427.9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7,931,324.2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63,835.23万元。

6 北方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志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主营业务：仓储、加工、配送、贸易。

住所：本溪市平山区桥北工业园富家村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45,906.0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7,674.54

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90,951.8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223.35万元。

7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7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住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256,743.6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77,

316.2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724,627.7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0,293.90万元。

8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运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金属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钢压

延加工，炼焦，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

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黑色金属铸造。

住所：平山区北台镇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5,414,924.2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589,

045.4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972,766.2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0,770.88万元。

9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立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67,800万元

主营业务：冶金机械设备、矿山设备及其备件、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修理、销售、安装、调试、服

务。

住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振工路20号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 总资产人民币57,867.9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44,

369.0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42,042.5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47.67万元。

10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文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32,000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施工。

住所：平山区水塔路8号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 总资产人民币215,274.90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9,

129.65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55,056.7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419.63万元。

11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学明

注册资本：268,000万元

主营业务：铁矿采选等。

住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平山路15栋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1,837,382.2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755,

525.68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1,156,906.4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9,697.22万元。

12

本溪钢铁（集团）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是拥有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双一级资质的建筑业施工企业。 公

司具备电子智能化工程和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电力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石油

化工总承包三级；铁路工程、环保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起重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输变电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特种设备锅炉（安装、改造）1�级，起重机械安装 A�级，压力管道安装 GC�类

2�级，还具有国家能源局评审的电力设施承装类三级、承修类三级、承试类三级等资质。

住所：明山区环山路38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46,711.5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5,963.73万

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41,392.3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262.45万元。

13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泽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加工；再

生资源销售；钢压延加工。

住所：本溪市平山区水塔路9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57,452.5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8,501.15

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6,254.5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631.91万元。

14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

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剑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及通讯系统设计、开发、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等。

住所：本溪市平山区广裕路130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人民币31,375.27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3,322.84

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30,914.6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220.36万元。

15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乃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740,109.14万元

主营业务：钢铁冶炼、矿山开采、板材轧制、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安装。

住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栋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 总资产人民币12,013,179.94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4,

926,048.35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606,171.0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053.42万元。

16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维

注册资本：人民币1,895,549.18万元

主营业务：采矿、钢铁冶炼。

住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栋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止， 总资产人民币12,358,772.69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

938,823.2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7,718,208.83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659.18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公司均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与本公司长期合作，一直为本公司提供原材料、钢材产品、能源动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等，同时也采

购本公司部分产品。 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额上限也是考虑了双方产能而确定。 因

此，上述关联人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的原材料、钢材产品、能源动力、辅助材料、支持性服务等，并会按照

协议约定采购本公司的相关产品等。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按照公司与鞍钢集团订立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所明确的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主要定价原则是，有市场价格

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的按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做为定价标准。

按照公司与钒钛股份订立的《原材料供应协议》所明确的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钒钛股份应在本钢板材可能具体规

定的合理时限内，按照双方认可的合理方式向本钢板材提供阐释的原材料，对于钒钛股份向本钢板材提供的合金，钒钛股

份同意根据市场价格向本钢板材销售。

（二）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24日与鞍钢集团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22-2024年度）》，与攀钢钒钛签订《原材料供应

协议（2022-2024年度）》。 上述协议经双方签署后，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6日披露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公

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公司部分原料、服务采购于鞍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同时也要销售产品等给鞍钢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保证了公司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渠道的畅

通,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积极的影

响。

为了充分利用鞍钢集团在海外的营销、采购渠道，本公司通过鞍钢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鞍钢国贸公司代理公司的

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损害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中的必要业务，遵循公允的市场价格，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

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九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3-069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九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 和“三冷轧厂热镀锌生产线工程” 已建设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

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流动性资金需求，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56,141.23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对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476号》 文核准， 公司向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739,

371,532股，发行价格为5.4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9,999,988.12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34,199,999.93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65,799,988.19元。

上述资金于2018年2月8日全部到账， 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B10054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已采用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及专户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对募集

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大连银行第一中心支行及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担任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变更为国泰君安证券。 2019年9月5日，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本溪分行、大连银行第一中心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中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所

有的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均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前述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本溪市分行本钢支

行

活期专户 0706000429221039019 27,557.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

本钢支行

活期专户 21050165410300000104 0

2022年 8月已注

销

大连银行第一中心支行营业部 活期专户 800201215000204 28,583.93

合计 56,141.23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结项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 、“三冷轧厂热镀锌生产线工程” 已基

本投入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募 募集资金金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1 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 226,580.00 199,022.70 27,557.3

2 三冷轧厂热镀锌生产线工程 70,000.00 41,416.07 28,583.93

3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 100,000.00 0

合计 396,580.00 340,438.77 56,141.23

（二）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成本的控

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公司拟将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56,141.23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同时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资金状况，节省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当前和未来生产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充分发

挥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

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

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

核查意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3-070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九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2023年12月18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12月11日。

B股股东应在2023年12月6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本钢能管中心3楼会议室（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路1-1）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5.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其中第1项、第2项议案作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第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

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或通讯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12月15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董事会秘书室（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钢铁路1-1号本钢能管中心9楼）

联 系 人：陈立文、沈杰

联系电话：024-47828980� � 024-47827003

传 真：024-47827004

邮政编码：117000

4、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需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

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的复印件），并请进行电话确认，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

信函当地邮戳为准。

5、现场会议费用：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

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61

2、投票简称：本钢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12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下午15：00。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及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本人/公司（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5.0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注：1.上述议案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任意一栏内打“√” ；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3-066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于2023年11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3年12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公司独立董事张肃珣、袁知柱、钟田丽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李岩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刊登于2023年12月2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刊登于2023年12月2日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王东晖先生、唐耀武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 和“三冷轧厂热镀锌生产线工程” 已建设完毕，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流动性资金需求，拟

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56,141.23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并注销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刘章满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在公司担任的董事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

任副总经理职务。

上述人员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

不利影响。 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金戈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此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刊登于2023年12月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金戈，男，出生于1968年，研究生学历，政工师，现任本钢集团有限公司专职董事、监事，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曾任本钢集团北营公司

工会副主席；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综合财务单元处长；

以上拟任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除简历所披露的信息外，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没有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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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于2023年11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2023年12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学柱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冷轧高强钢改造工程” 和“三冷轧厂热镀锌生产线工程” 已建设完毕，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流动性资金需求，建

议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56,141.23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充分发

挥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